深圳虚拟大学园
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平台
加
盟
协
议
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制
甲方：
乙方：
为了促进深圳虚拟大学园成员院校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与深圳企业对接，促成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科技成果与研发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为成员院校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本着自愿加盟、共同发展、校企双赢的原则，乙方引进                                      
加盟深圳虚拟大学园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平台（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平台），双方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第1章 总则
第1条 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功能是推动成员院校科技资源与深圳本地资源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为深圳市企业界开展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提供技术支撑，实现远程资源的近程服务，实现深圳市产业和各重点实验室的双赢。
第2条 重点实验室平台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深圳虚拟大学园联席会议。联席会议设重点实验室平台工作年会。年会每年举办一次，讨论并决定重点实验室平台的重大事项。
第3条 重点实验室平台的日常管理服务机构是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贯彻联席会议和年会的决定，组织协调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各项日常工作。
第4条 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每年从财政专项经费中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各成员院校重点实验室的引进和启动。
第2章 远程资源近程服务
第5条 双方的职责与任务：
（1） 甲方：
1、协助乙方为深圳企业提供技术咨询、项目合作、技术攻关、产品测试、精密设备使用、技术人才培养、新产品开发、承接项目研发和技术创新课题等有偿服务。
2、有组织、有计划的向深圳企业宣传乙方的研发方向、技术优势和实验条件；建设重点实验室平台网，设立专家库、设备库和优秀技术人才库；建立乙方在深发展的文书科技档案。
3、根据深圳、香港两地的行业需求，定期向乙方发布深港产业界对重点实验室平台的需求信息。
4、积极协助乙方为其研究成果寻找合作单位，促进乙方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5、定期举办重点实验室平台成员单位与深圳企业面对面的互动交流，组织参与深圳市官产学研资介项目互动洽谈会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发布、咨询和评估活动。
6、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组织乙方赴香港考察，协助与香港院校、香港企业和香港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
7、积极促进重点实验室平台成员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加强相互之间的横向合作，形成技术合力，共同提升重点实验室平台效应。
8、组织重点实验室平台成员单位与国内外公共技术平台建立友好联系并参与相关活动。
（二）乙方：
1、发挥自身的科技优势、专家资源优势和先进设备优势，参与深圳企业产品开发、检测、技术攻关和合作研发项目。
2、按照市场运行机制，为深圳企业提供技术咨询、项目合作、技术攻关、产品测试、精密设备使用、技术人才培养、新产品开发、承接项目研发和技术创新课题等有偿服务。
3、为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咨询和建议，支持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4、积极参与甲方组织的各类科技活动和与深圳企业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5、协助甲方搭建远程服务网络，支持甲方建设重点实验室平台网，设立专家库、设备库、优秀技术人才库和建立重点实验室平台文书科技档案。
6、按照联席会议和年会的要求，提供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统计资料和与深港院校、企业、实验室合作的成功案例。
第三章  设立深圳研发中心或产业化基地
第六条  甲方积极落实深圳市的有关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重点实验室平台成员单位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或产业基地。
（一）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 提供符合乙方研发工作要求的研发场地的信息。
2、 根据当年度财务预算，结合乙方的实际投入，提供一定额度的启动经费。
3、 协助乙方的深圳研发中心或产业化基地进行相关认定。
4、 推荐乙方派驻专家加盟深圳市各专家库。
5、 为符合条件的乙方派驻人员办理《深圳市人才居住证》等。
6、 协助安排乙方派驻人员的住宿用房。
7、 输出深圳虚拟大学园孵化器的管理与服务。
（二）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深圳研发中心或产业化基地的法定代表人应由时任实验室主任兼任，业务骨干应从实验室在编人员中选派。
2、实验室本部的科技成果、研发设备、信息检索系统、相关文件、资料等资源，应全面向深圳研发中心或产业化基地开放，以保障不改变原有的研发工作链条。
3、深圳研发中心或产业化基地研发的项目和成果与实验室本部不应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4、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深圳研发中心或产业化基地应全面遵守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并独立承担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法律事务。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第九条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生效。
甲方：（章）
甲方代表：               （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章）
乙方代表：                 （签字）
年    月   日
